新野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新野县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和必要性
盘活和合理利用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集约节约用地的充分体现，是满足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用地需求的有力保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合理用地需求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县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管理，明晰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集约利用，保障建设项目落地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等文件精神，在对标和学习其他县市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调研、讨论，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和建议，拟定了《新野县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暂行办法》，厘清审批的范围、适合的审批事项、审批的资料和程序等事宜，为下步规范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奠定基础。
二、制定的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3、 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先后征求了县直有关单位的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并参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制定本办法。
4、 制定的主要内容
《新野县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暂行办法》共七项，分为适用范围、审批事项、申请主体、审批条件、审批资料、审批程序和附则总则。现就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适用范围
新野县域范围内的新增集体建设用地、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未利用地。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是指“三调”（2019年）以来历年变更调查数据库中均为建设用地或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增减挂钩实施规划手续的集体土地。
二、审批事项
（一）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建设的项目，或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或者以集体土地作价入股等形式共同建设的项目；
（二）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
(三）乡村振兴项目、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项目以及利用本地资源开展农产品分拣、储存、初加工和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配套设施建设等农村一二三融合产业项目，以及对选址有特殊要求的加油（气）站、公益基础设施、旅游配套设施等项目，或有邻避要求的爆炸物仓库、粮食储备库、污水处理类项目，以及需要依托现有资源建设的农产品加工、文旅文创等项目审批。
（四）其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情形的项目审批。
三、申请主体
（一）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公共利益代表；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的企业或项目单位。
四、审批条件
（一）拟用土地产权清晰；
（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
（三）符合产业准入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四）符合用地控制标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审批资料
1、意向用地者使用土地如涉及农用地的应报请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农转用手续，并取得农转用批准文件。涉及存量建设用地的，在自然资源部门出具地类认定文件；
2、在有批准权的部门（一般是发改部门）办理立项、核准或备案手续，并取得相关文件；
3、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的生态保护要求文件；
4、以入股方式使用土地的，需提供企业股权认证文件；
5、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划中心）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出具的拟联营、入股或批准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
6、土地勘测定界报告；
7、用地申请（附乡镇政府审查意见、集体建设用地意向协议书、村组集体表决意见）；
8、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登记赋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9、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10、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联营(入股)合同；
11、权属情况说明；
12、其他必要条件。
六、审批程序
1．项目立项。意向用地者（申请人）申请发展改革部门办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立项手续，取得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2、提出用地申请。意向用地者（申请人）根据所需用地集体经济组织“关于同意该项目用地的会议记录”（由该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代表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镇政府或办事处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在公告栏张贴公示的远近照片各一张）写出用地申请，乡镇政府提出审查意见同时向县政府提出用地申请；
3、签订意向协议。申请人依据根据规划条件等编制集体建设用地联营、入股方案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意向协议；
4、批准用地。申请人持相关材料报经县自然资源部门审核同意后，由自然资源部门申报县政府批准用地；
5、签订联营（入股）合同。按照县政府的批准文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意向用地者签署《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联营(入股)合同》；
6、供后监管。县人民政府批准用地后，意向用地者严格按照批准要求依法依规建设，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依法依规加强监管。
七、附则
本办法适用于办理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符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仓储用地和符合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要求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用地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入市后，鼓励申请主体优先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渠道，以出让、出租、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办法实行过程中，如上级有新的政策或规定，按照新的政策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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